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部分条款 

修订草案 

一、关于第十一章雷达管制章节部分条款的修改 

条

款 
现行规定 修订草案 

第

406 条 

第四百○六条雷达水平间隔标

准应当按照如下规定： 

（一）进近管制不得小于６公

里，区域管制不得小于 10 公里； 

（二）在相邻管制区使用雷达间

隔时，雷达管制的航空器与管制区

边界线之间的间隔在未经协调前，

进近管制不得小于３公里，区域管

制不得小于５公里； 

（三）在相邻管制区使用非雷达

间隔时，雷达管制的航空器与管制

区边界线之间的间隔在未经协调

前，进近管制不得小于６公里，区

域管制不得小于 10 公里。 

第四百○六条雷达水平间隔标

准应当按照如下规定： 

（一）进近管制不得小于 5.6 公

里，区域管制不得小于 9.3 公里； 

（二）在相邻管制区使用雷达间

隔时，雷达管制的航空器与管制区

边界线之间的间隔在未经协调前，

进近管制不得小于３公里，区域管

制不得小于５公里；  

（三）在相邻管制区使用非雷达

间隔时，雷达管制的航空器与管制

区边界线之间的间隔在未经协调

前，进近管制不得小于 5.6 公里，

区域管制不得小于 9.3 公里。 

第

407 条 

第四百○七条进近管制单位经

批准采用 6 公里雷达间隔标准且连

续提供进近雷达管制服务 3年以上,

第四百○七条进近管制单位经

批准采用 5.6 公里雷达间隔标准运

行且连续提供进近雷达管制服务 3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并完成相关准备

工作后，可以为航空器提供 5 公里

的最小雷达间隔： 

（一）在进近跑道末端 18.5 公

里（10 海里）范围内，且最后进近

航迹相同的航空器之间； 

（二）通过数据采集、统计分析

或者基于理论模型计算等方法，证

明着陆航空器的平均跑道占用时间

不超过 50 秒，同时管制单位应当制

定具体的管制工作程序，明确不同

跑道占用时间情况下的具体管制措

施； 

（三）报告的刹车效应为好，以

及跑道占用时间不会受到跑道污染

物(如湿雪、雪或冰)的严重影响； 

（四）配备适当的监视雷达设

备，其方位精度不得小于 0.3 度，

更新周期不得大于 5 秒； 

（五）机场管制员能够目视或通

过场面监视设备观察到使用跑道及

其进出滑行道； 

（六）不违反航空器尾流间隔标

准； 

（七）管制员应密切监视航空器

年以上,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并完成

相关准备工作后，可以为航空器提

供 5 公里的最小雷达间隔： 

（一）在进近跑道末端 18.5 公

里（10 海里）范围内，且最后进近

航迹相同的航空器之间； 

（二）通过数据采集、统计分析

或者基于理论模型计算等方法，证

明着陆航空器的平均跑道占用时间

不超过 50 秒，同时管制单位应当制

定具体的管制工作程序，明确不同

跑道占用时间情况下的具体管制措

施； 

（三）报告的刹车效应为好，以

及跑道占用时间不会受到跑道污染

物(如湿雪、雪或冰)的严重影响； 

（四）配备适当的监视雷达设

备，其方位精度不得小于 0.3 度，

更新周期不得大于 5 秒； 

（五）机场管制员能够目视或通

过场面监视设备观察到使用跑道及

其进出滑行道； 

（六）不违反航空器尾流间隔标

准； 

（七）管制员应密切监视航空器



 

 

进近速度，必要时，调整航空器速

度以保证间隔不小于 5 公里； 

（八）在最后进近中使用 5 公里

的最小雷达间隔，驾驶员应尽快退

出跑道； 

（九）通过航空情报系列资料公

布使用 5 公里的最小雷达间隔的程

序。 

管制单位提供本条所规定的 5

公里最小雷达间隔应当按照本规则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申请运行变更。 

进近速度，必要时，调整航空器速

度以保证间隔不小于 5 公里； 

（八）在最后进近中使用 5 公里

的最小雷达间隔，驾驶员应尽快退

出跑道； 

（九）通过航空情报系列资料公

布使用 5 公里的最小雷达间隔的程

序。 

管制单位提供本条所规定的 5

公里最小雷达间隔应当按照本规则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申请运行变更。 

第

408 条 

第四百○八条使用同一跑道或

者间距小于 760 米的平行跑道先后

起飞的航空器，起飞后立即建立并

保持不小于 15 度的航向分离角，且

起飞后 2 公里（1 海里）内完成航

空器雷达识别，后机飞越跑道末端

时与前机应具备不小于 2 公里的间

隔。执行本条规定时，应当遵守航

空器间尾流间隔标准，并在航空器

起飞后尽快建立雷达间隔。 

执行本条规定的管制单位应当

经批准采用 6 公里雷达间隔标准且

连续提供进近雷达管制服务 3 年以

上，并按照本规则第二十三条的规

第四百○八条使用同一跑道或

者间距小于 760 米的平行跑道先后

起飞的航空器，起飞后立即建立并

保持不小于 15 度的航向分离角，且

起飞后 2 公里（1 海里）内完成航

空器雷达识别，后机飞越跑道末端

时与前机应具备不小于 2 公里的间

隔。执行本条规定时，应当遵守航

空器间尾流间隔标准，并在航空器

起飞后尽快建立雷达间隔。 

执行本条规定的管制单位应当

经批准采用 5.6 公里雷达间隔标准

运行且连续提供进近雷达管制服务

3 年以上，并按照本规则第二十三



 

 

定申请运行变更。具体参见附件 1

7。 

条的规定申请运行变更。具体参见

附件 17。 

第

410 条 

除航路飞行外，航空器与显示

器上标出的障碍物标志的水平距离

应当遵守如下规定： 

（一）航空器距雷达天线 50 公

里以内间隔标准为不小于６公里； 

（二）航空器距雷达天线 50 公

里以外间隔标准为不小于 10 公里。 

除航路飞行外，航空器与显示

器上标出的障碍物标志的水平距离

应当遵守如下规定： 

（一）航空器距雷达天线 50 公

里以内间隔标准为不小于 5.6 公里； 

（二）航空器距雷达天线 50 公

里以外间隔标准为不小于 9.3 公里。 

第

429 条 

第四百二十九条提供进近雷达

管制的机场，实施雷达管制时，塔

台管制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塔台管制员应当与提供进

近雷达管制的管制员就机场范围内

的气象条件、飞行计划进行协商并

实施相应的协调； 

（二）在机场塔台管制区内为仪

表气象条件的情况下，有离场航空

器时，塔台管制员应当： 

１．管制机场机动区内航空器

的活动； 

２．向进近雷达管制员索取放

行许可，并向离场航空器发布； 

３．发布航空器进入跑道的许

可； 

第四百二十九条提供进近雷达

管制的机场，实施雷达管制时，塔

台管制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塔台管制员应当与提供进

近雷达管制的管制员就机场范围内

的气象条件、飞行计划进行协商并

实施相应的协调； 

（二）在机场塔台管制区内为仪

表气象条件的情况下，有离场航空

器时，塔台管制员应当： 

１．管制机场机动区内航空器

的活动； 

２．向进近雷达管制员索取放

行许可，并向离场航空器发布； 

３．发布航空器进入跑道的许

可； 



 

 

４．向进近雷达管制员索取并

适时向航空器发布起飞许可； 

５．按规定向有关单位通报航

空器的起飞时间； 

６．指示航空器联系进近管制，

完成管制移交。 

（三）在机场塔台管制区内为仪

表气象条件的情况下，有进场航空

器时，塔台管制员应当： 

１．收到进近雷达管制员通报

最后进近的航空器位置报告后，或

与五边进近的航空器建立联络时，

发布着陆许可。着陆许可通常应当

在航空器距跑道入口处７至 11 公

里发出。对于进近管制单位批准采

用 6 公里雷达间隔标准且连续提供

进近雷达管制服务不足 3 年的，着

陆许可最晚不能迟于航空器距跑道

入口处４公里； 

２．航空器着陆后给予滑行指

示； 

３．航空器复飞时，立即通知

进近雷达管制员，并按其指示实施

管制，随后将责任交给进近雷达管

制员。 

４．向进近雷达管制员索取并

适时向航空器发布起飞许可； 

５．按规定向有关单位通报航

空器的起飞时间； 

６．指示航空器联系进近管制，

完成管制移交。 

（三）在机场塔台管制区内为仪

表气象条件的情况下，有进场航空

器时，塔台管制员应当： 

１．收到进近雷达管制员通报

最后进近的航空器位置报告后，或

与五边进近的航空器建立联络时，

发布着陆许可。着陆许可通常应当

在航空器距跑道入口处７至11公里

发出。对于进近管制单位批准采用

5.6 公里雷达间隔标准且连续提供

进近雷达管制服务不足 3 年的，着

陆许可最晚不能迟于航空器距跑道

入口处４公里； 

２．航空器着陆后给予滑行指

示； 

３．航空器复飞时，立即通知

进近雷达管制员，并按其指示实施

管制，随后将责任交给进近雷达管

制员。 



 

 

（四）机场塔台管制区内为目视

气象条件时，塔台管制员应当： 

１．向在机场塔台管制区内按

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提供管

制服务； 

２．批准航空器在机场塔台管

制区内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并对

其实施管制； 

３．调配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

的航空器与进入本管制区按仪表飞

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之间的冲突，

调整着陆顺序； 

４．机场管制与进近管制之间

的移交，应当在航空器即将进入跑

道前完成，或者在航空器离地后立

即完成，以确保离场航空器能在起

飞后在距跑道末端２公里内被识

别。塔台管制单位与进近管制单位

之间的管制移交，可按双方协议和

其他方法进行； 

５．在配有高亮度雷达显示器

的塔台，显示器显示的内容可用于

识别航空器，确定航空器间的位置

关系，向航空器提供更新的位置情

报和有关气象情报。 

（四）机场塔台管制区内为目视

气象条件时，塔台管制员应当： 

１．向在机场塔台管制区内按

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提供管

制服务； 

２．批准航空器在机场塔台管

制区内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并对

其实施管制； 

３．调配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

的航空器与进入本管制区按仪表飞

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之间的冲突，

调整着陆顺序； 

４．机场管制与进近管制之间

的移交，应当在航空器即将进入跑

道前完成，或者在航空器离地后立

即完成，以确保离场航空器能在起

飞后在距跑道末端２公里内被识

别。塔台管制单位与进近管制单位

之间的管制移交，可按双方协议和

其他方法进行； 

５．在配有高亮度雷达显示器

的塔台，显示器显示的内容可用于

识别航空器，确定航空器间的位置

关系，向航空器提供更新的位置情

报和有关气象情报。 

 



 

 

 

 

二、关于第五章一般规则章节部分条款的修改 

条

款 
现行规定 修订草案 

第

160 条 

同时为进场和离场航空器提供

服务的自动终端情报服务通播应当

按顺序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机场名称； 

（二）进场与离场识别代号； 

（三）通播代码； 

（四）需要时，指明观测时间； 

（五）预计进近类别； 

（六）使用跑道； 

（七）重要的跑道道面情况，需

要时提供道面刹车效应情况； 

（八）需要时，延误的情况； 

（九）过渡高度层； 

（十）其他重要运行信息； 

（十一）地面风向风速； 

（十二）能见度、跑道视程； 

（十三）当前天气现象； 

（十四）低于 1500 米或者最高

的扇区最低安全高度的云、积雨云、

天空不明时可获得的垂直能见度； 

（十五）大气温度； 

同时为进场和离场航空器提供

服务的自动终端情报服务通播应当

按顺序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机场名称； 

（二）进场与离场识别代号； 

（三）通播代码； 

（四）需要时，指明观测时间； 

（五）预计进近类别； 

（六）使用跑道； 

（七）满足通报条件的跑道表面

状况及其重大变化； 

（八）需要时，延误的情况； 

（九）过渡高度层； 

（十）其他重要运行信息； 

（十一）地面风向风速； 

（十二）能见度、跑道视程； 

（十三）当前天气现象； 

（十四）低于 1500 米或者最高

的扇区最低安全高度的云、积雨云、

天空不明时可获得的垂直能见度； 

（十五）大气温度； 



 

 

（十六）露点温度； 

（十七）高度表拨正值； 

（十八）可获得的有关进近和爬

升区域内的重要天气的情报，包括

风切变和对运行有重要影响的最新

的天气情报； 

（十九）可获得的趋势型天气预

报； 

（二十）其他自动终端情报服务

信息。 

（十六）露点温度； 

（十七）高度表拨正值； 

（十八）可获得的有关进近和爬

升区域内的重要天气的情报，包括

风切变和对运行有重要影响的最新

的天气情报； 

（十九）可获得的趋势型天气预

报； 

（二十）其他自动终端情报服务

信息。 

第

161 条 

只为进场航空器提供服务的自

动终端情报服务通播应当包含按照

下列顺序的主要内容： 

（一）机场名称； 

（二）进场识别代号； 

（三）通播代码； 

（四）需要时，指明观测时间； 

（五）预计进近类别； 

（六）主用着陆跑道； 

（七）重要的跑道道面情况，需

要时提供道面刹车效应情况； 

（八）需要时，延误的情况； 

（九）过渡高度层； 

（十）其他重要运行信息； 

（十一）地面风向风速； 

只为进场航空器提供服务的自

动终端情报服务通播应当包含按照

下列顺序的主要内容： 

（一）机场名称； 

（二）进场识别代号； 

（三）通播代码； 

（四）需要时，指明观测时间； 

（五）预计进近类别； 

（六）主用着陆跑道； 

（七）满足通报条件的跑道表面

状况及其重大变化； 

（八）需要时，延误的情况； 

（九）过渡高度层； 

（十）其他重要运行信息； 

（十一）地面风向风速； 



 

 

（十二）能见度、跑道视程； 

（十三）当前天气现象； 

（十四）低于 1500 米或者最高

的扇区最低安全高度的云、积雨云、

天空不明时可获得的垂直能见度； 

（十五）大气温度； 

（十六）露点温度； 

（十七）高度表拨正值； 

（十八）可获得的有关进近区域

内的重要天气的情报，包括风切变

和对运行有重要影响的最新的天气

情报； 

（十九）可预测的天气变化趋

势； 

（二十）其他自动终端情报服务

信息。 

（十二）能见度、跑道视程； 

（十三）当前天气现象； 

（十四）低于 1500 米或者最高

的扇区最低安全高度的云、积雨云、

天空不明时可获得的垂直能见度； 

（十五）大气温度； 

（十六）露点温度； 

（十七）高度表拨正值； 

（十八）可获得的有关进近区域

内的重要天气的情报，包括风切变

和对运行有重要影响的最新的天气

情报； 

（十九）可预测的天气变化趋

势； 

（二十）其他自动终端情报服务

信息。 

第

162 条 

只为离场航空器提供服务的自

动终端情报服务通播应当包含按照

下列顺序的主要内容： 

（一）机场名称； 

（二）离场识别代号； 

（三）通播代码； 

（四）需要时，指明观测时间； 

（五）起飞跑道； 

（六）起飞跑道道面情况，需要

只为离场航空器提供服务的自

动终端情报服务通播应当包含按照

下列顺序的主要内容： 

（一）机场名称； 

（二）离场识别代号； 

（三）通播代码； 

（四）需要时，指明观测时间； 

（五）起飞跑道； 

（六）满足通报条件的跑道表面



 

 

时提供道面刹车效应情况； 

（七）需要时，延误的情况； 

（八）过渡高度层； 

（九）其他重要运行信息； 

（十）地面风向风速； 

（十一）能见度、跑道视程； 

（十二）当前天气现象； 

（十三）低于 1500 米或者最高

的扇区最低安全高度的云、积雨云、

天空不明时可获得的垂直能见度； 

（十四）大气温度； 

（十五）露点温度； 

（十六）高度表拨正值； 

（十七）可获得的有关爬升区域

内的重要天气的情报，包括风切变

和对运行有重要影响的最新的天气

情报； 

（十八）可预测的天气变化趋

势； 

（十九）其他自动情报服务信

息。 

状况及其重大变化； 

（七）需要时，延误的情况； 

（八）过渡高度层； 

（九）其他重要运行信息； 

（十）地面风向风速； 

（十一）能见度、跑道视程； 

（十二）当前天气现象； 

（十三）低于 1500 米或者最高

的扇区最低安全高度的云、积雨云、

天空不明时可获得的垂直能见度； 

（十四）大气温度； 

（十五）露点温度； 

（十六）高度表拨正值； 

（十七）可获得的有关爬升区域

内的重要天气的情报，包括风切变

和对运行有重要影响的最新的天气

情报； 

（十八）可预测的天气变化趋

势； 

（十九）其他自动情报服务信

息。 

 

三、第七章机场和进近管制服务章节部分条款的修改 

第

288 条 

塔台管制员应当将机场管理机

构或者运行中的航空器驾驶员提供

塔台管制员应当按相关要求将

机场管理机构提供的跑道表面状况



 

 

的道面摩擦系数或者道面刹车效应

情况通知起飞、着陆和滑行的航空

器。 

机场道面刹车效应，通常由机

场管理机构用仪器测得，分为好、

中好、中、中差、差五个等级。《机

场道面摩擦系数与刹车效应的对应

表》见附件 14。塔台管制单位通知

航空器地面刹车效应情况时，应当

使用规定的等级和术语，并指明来

源是实测还是航空器驾驶员报告。 

或者运行中的航空器驾驶员报告的

跑道刹车效应情况通知起飞、着陆

和滑行的航空器。 

机场跑道刹车效应，分为好、

中好、中、中差、差和极差六个等

级。《航空器驾驶员报告的跑道刹车

效应与跑道状况代码对照表》见附

件 14。 

 

 

   

 

四、附件 14 的修改 

  

 

 

 


